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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任務編組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17日府人企字第 1100179183號函訂定 

一、為使本府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設置任務編組有所遵循，

特訂定本原則。 

二、各機關設置任務編組，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 依據法令規定應成立者。 

(二) 因應市政政策或各機關業務需要者。 

三、各機關任務編組，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訂定設置要點，並規定

下列事項： 

(一) 名稱。 

(二) 成立目的及依據。 

(三) 任務。 

(四) 成員之組成、運作、任期、性別比例及代理事宜。 

(五) 會議之召開、進行及決議。 

(六) 分工架構及工作人員。 

(七) 兼職人員酬勞。 

(八) 經費來源。 

 前項任務編組名稱得按其性質定名為籌備會、會報、小組、中心、

會或專案辦公室。但法令另有規定或配合市政政策需要者，得定

名為其他名稱。 

 第一項第四款之成員，如無適當稱謂得稱委員；主其事者稱召集

人及副召集人。 

 第一項第六款之工作人員職稱，得定名為執行長、執行秘書、總

幹事、主任、副執行長、副執行秘書、副總幹事、副主任、秘書、

幹事、組長或組員。 

四、各機關任務編組設置要點之訂定、修正或停止適用，應依臺南市

行政規則準則辦理。 

 前項設置要點如為府名義行政規則，主管機關（單位）應於綜

整各相關業務機關（單位）意見後，加會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人事處、主計處及法制處，並簽奉市長核准。 

五、各機關任務編組之成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下列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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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任務編組設置要點規定之特定職務人員。 

(二) 主管機關（單位）推薦具相關學術或專業領域經歷之學

者或專家。 

(三) 本府以外之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推派之代表。 

(四) 主管機關（單位）以公開徵求方式遴選之人員。 

 代表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出任任務編組成員者，應隨其

本職進退。 

 主管機關（單位）為辦理第一項第二款之學者或專家推薦作業，

得事先建立人才資料庫。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民間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社會團體、

職業團體及依民法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 

 主管機關（單位）辦理第一項第四款人員遴選時，應訂定遴選

計畫、簡章或其他相關機制，並規定候選人所需資格條件、名額、

遴選方式及作業時程等事項。 

六、各機關遴聘府外人員擔任成員時，應先徵詢其服務機關（構）、

學校或團體同意。 

 任務編組成員以府名義遴聘（派）兼者，主管機關（單位）應檢

具註明性別之成員建議名冊，於簽會本府人事處後，陳請市長圈

選。 

 各機關任務編組所需工作人員得由相關機關（單位）公務人員

派充或兼任。 

七、各機關任務編組之任一性別成員人數，不得低於全部成員人數三

分之一。 

 本原則訂定前已設置之任務編組，其成員性別比例不符前項規

定者，應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 定有任期者，於聘（派）任次一屆成員時改善。 

(二) 未定任期者，於成員出缺補聘（派）任時改善。 

 各機關任務編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一項性別比例之

限制： 

(一)任務編組設置要點明定所有成員由指定職務兼任或法令另

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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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管機關（單位）已積極透過各項徵詢推薦管道，仍無法依

規定之性別比例遴聘適當成員，經敘明理由簽會本府性別平

等辦公室後，陳請府層長官同意。 

 各主管機關（單位）應彙整任務編組成員之性別比例，送本府性

別平等辦公室列管。 

八、各機關任務編組兼任人員為無給職。 

九、各機關任務編組成員之出席費、兼職費與交通費支給，應依中央

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

表與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

理。 

十、因應市政政策或各機關業務需要成立之任務編組，如整年度均未

召開會議者，主管機關（單位）應於翌年三月前主動檢討其存廢。 

 前項任務編組依府名義行政規則設置者，應將檢討結果簽會本

府人事處後，陳請府層核定。 


